
1 
 

國立聯合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會務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民國 111 年 10月 13日(星期三)12:30 

開會地點：Teams線上會議 

主持人：張陳主委基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宣布開會 

貳、主席報告 

參、上次會議(111.06.29)決議事項及執行情形 

第一案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案由：國立聯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提請討論。 

決議：1.有關修正條文第一條通識中心組織規程相關疑慮，主席裁示會後詢問秘書室 

        羅詩欽組長是否有違反學校組織規程。 

      2.經詢問秘書室綜合校務組羅詩欽組長，建議將本會所有二級單位(通識教育 

        中心、語文中心、藝術中心)之組織設置辦法併入本會(共教會)之設置辦法 

        內，惟不影響本辦法之修正。 

      3.因修正條文未有更動，故本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                                         提案單位：共同教育委員會 

案由：國立聯合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修正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送校教評委員會審議。(111/10/19召開) 

第三案                                         提案單位：共同教育委員會 

案由：國立聯合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通識教育實施辦法修正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送教務會議審議。(111/10/18召開) 

第四案                                         提案單位：共同教育委員會 

案由：國立聯合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各級會議委員代表選舉案，提請審議。 

決議：1.各級會議代表名單照案通過。 

      2.出席教評委員推薦五位教授名單，採線上匿名投票，每位委員可投三票， 

        經投票選出文創系胡愈寧教授、電機系李佳燕教授、財金系邱萬益教授擔任  

        111學年度本會教授職級之排序前三位教評委員，經主委邀請，三位教授均 

        已同意擔任，其餘二位張 OO教授、林 OO教授為候補教評委員，得票數及 

        名單由共教會留存紀錄。 

第五案                                                提案單位：語文中心 

案由：國立聯合大學語文中心中心務會議規則暨設置要點法規名稱部分條文修正案， 

      提請審議。 

決議：1.有關修正條文第一條語文中心組織規程及條文標號相關疑慮，主席裁示會後  

        詢問秘書室羅詩欽組長是否有違反學校組織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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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經詢問秘書室綜合校務組羅詩欽組長，建議將本會所有二級單位(通識教育 

        中心、語文中心、藝術中心)之組織設置辦法併入本會(共教會)之設置辦法 

        內，惟不影響本辦法之修正。條文標號部分可依各單位視情況運用之。 

      3.因修正條文未有更動，故本案照案通過。 

肆、提案討論 

第一案                                                提案單位：語文中心 

案由：楊中玉老師申請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111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  

      提請審議。 

說明：1.獎勵人員傑出表現說明及推薦理由請參閱附件一。 

      2.申請人要件檢核表請參閱附件二。 

      3.已通過 111.10.12語文中心中心務會議如附件三。 

決議：照案通過，推薦楊中玉老師代表共教會申請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111年度

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 

 

第二案                                         提案單位：共同教育委員會 

案由：國立聯合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1.依據本校「國立聯合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八條第一項第四款規    

        定：「開會時，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 

        上通過始得決議。但審議教師初聘、解聘、停聘、不續聘、升等相關事項時， 

        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通過始得決議，升等案並依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 

        辦法第十一條規定辦理」。 

       2.本會「國立聯合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五條規 

        定：「本教評會開會時，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二 

        分之一以上通過始得決議。但審議教師法第十四條之第六款〈教師之行為 

        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者，予以解、停、或不續聘〉及第八 

        款〈教師有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者，予以解、停、或不續聘〉相關事項時，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 

        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通過始得決議」，出席成員比例應比照本校「國立聯合 

        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規定修正。 

      3.修正後法規與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四。 

決議：照案通過，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伍、臨時動議 

陸、散會(12時 50分) 



會議摘要

參與者總數 7

會議標題 1111013-111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會務會議

會議開始時間 2022/10/13 下午12:27:37

會議結束時間 2022/10/13 下午12:42:33

會議 ID a14c5355-cadb-45c7-a013-2b369c7aa116

全名 加入時間 離開時間 電子郵件

黎冠宣 2022/10/13 下午12:27:37 2022/10/13 下午12:42:19 lgs@o365.nuu.edu.tw

李志成 2022/10/13 下午12:27:59 2022/10/13 下午12:42:20 cclee@o365.nuu.edu.tw

張陳基 2022/10/13 下午12:28:04 2022/10/13 下午12:42:16 kiwi@o365.nuu.edu.tw

李冬鳴 2022/10/13 下午12:28:28 2022/10/13 下午12:42:33 dungming@o365.nuu.edu.tw

張良漢 2022/10/13 下午12:28:46 2022/10/13 下午12:42:09 lhchang@o365.nuu.edu.tw

何素花 2022/10/13 下午12:29:55 2022/10/13 下午12:42:15 shho@o365.nuu.edu.tw

郭芳容 2022/10/13 下午12:30:23 2022/10/13 下午12:37:30 gklwj@o365.nuu.edu.tw


